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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由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提出。 

本文件由中国航海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复旦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程金香、李明君、李悦、沈腾、李庆、李晓波、郑超蕙、张永林、李珂、冀青

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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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河船舶尾气在线监测系统应用规范 

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内河船舶尾气在线监测系统的设备和方法选择、安装、调试、日常运行管理及数据报

送要求。其中CH4监测仅适用于LNG船舶或可使用LNG的双燃料船舶。 

本文件适用于内河航行船舶尾气在线监测系统的安装、应用和管理。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标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093  自动化仪表工程施工及质量验收规范 

GB 50168  电气装置安装工程 电缆线路施工及验收标准 

JT/T 1360   船舶大气污染物排放监测通用要求 

HJ 75  固定污染源烟气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HJ 212  污染物在线自动监控（监测）系统数据传输标准 

T/CAEPI 48  固定污染源二氧化碳排放连续监测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尾气 exhaust gas 

船舶通过烟囱排放的气体。 

3.2  

尾气在线监测系统 continuous emission monitoring system, CEMS 

连续监测船舶发动机和锅炉颗粒物、气态污染物、温室气体排放浓度和排放量所需要的全部软硬件

设备。一般包括样品采集和传输装置、预处理设备、样品分析设备、CMS、数据采集、传输与存储设

备，以及其它辅助设备等。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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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监测系统  continuous monitoring system, CMS 

连续监测船舶尾气流速、压力、温度和湿度等参数所需要的全部设备。 

3.4  

系统响应时间 response time 

指从尾气在线监测系统采样探头通入标准气体的时刻起，到分析仪示值达到标准气体标称值90%的

时刻止，中间的时间间隔。包括管线传输时间和仪表响应时间。 

3.5  

零点漂移 zero drift 

尾气在线监测系统按规定的时间运行后通入零点气体，仪器的读数与零点气体初始测量值之间的偏

差相对于满量程的百分比。 

3.6  

量程漂移 span drift 

尾气在线监测系统按规定的时间运行后通入量程点气体（量程点气体指仪器当前测量组分的浓度为

量程点浓度的标准气体），仪器的读数与标准气体的浓度之间的偏差相对于满量程的百分比。 

3.7  

有效数据 valid data 

符合本文件的技术指标要求，经验收合格的尾气在线监测系统，在船舶航行过程中发动机和锅炉排

放尾气条件下，CEMS正常运行所测量到的数据，不包括CEMS故障期间、维修期间、超过校准期限未

校准时段、失控时段以及有计划的维护保养、校准等时段产生的数据。 

 

3.8  

参比方法 reference method 

用于与船舶尾气在线监测系统测量结果相比较的国家或行业发布的标准测量方法。 

3.9  

相对准确度 relative accuracy 

采用参比方法与尾气在线监测系统同步测量尾气中气态污染物和二氧化碳浓度，取同一船舶相同发

动机运行工况状态下的测量结果组成若干数据对，数据对之差的平均值的绝对值与置信系数的绝对值之

和与参比方法测定数据的平均值之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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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相关校准 correlation calibration 

采用参比方法与尾气在线监测系统同步测量尾气中颗粒物浓度，取同一船舶相同发动机运行工况状

态下的测量结果组成若干数据对，通过建立数据对之间的相关曲线，用参比方法校准颗粒物尾气在线监

测系统的过程。 

4 一般要求 

4.1 尾气在线监测系统应符合 JT/T 1360 中对于船载连续监测的要求。 

4.2 尾气在线监测系统应能测量烟气中的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等气态污染物浓度、

CO2 浓度、颗粒物浓度、烟气参数等。LNG 船舶或可使用 LNG 的双燃料船舶还应监测甲烷（CH4）。 

4.3 尾气在线监测系统应能计算烟气中污染物对应标准状况下干烟气浓度的排放速率、排放浓度和排

放量，显示、记录和存储各种 CEMS 单元中数据和参数，形成相关图表。 

4.4 尾气在线监测系统的安装和使用应避免对监测人员和船舶的安全造成危害。 

5 监测系统的设备和方法选择 

5.1 设备选择 

5.1.1 尾气在线监测系统应获得船用产品证书或等效证明文件，应满足防护等级系统 IP45 的要求。宜

选择高集成的小型装备。 

5.1.2 尾气在线监测系统应采用 AC (220±22)V，(50±1)Hz 的供电电压。发电机若不能提供稳定电压，

应加装稳压电源及 UPS。 

5.1.3 系统电源端子对地或机壳的绝缘电阻不小于 10MΩ。尾气在线监测系统应具有漏电保护装置，

具备良好的接地措施，防止雷击和喷水等对系统造成损坏。 

5.2 方法选择 

5.2.1 SO2浓度监测宜优先采用非分散红外吸收法、定电位电解法、紫外荧光法、紫外吸收法。 

5.2.2 NOx 浓度监测宜优先采用非分散红外吸收法、定电位电解法、紫外吸收法、化学发光法。 

5.2.3 PM 浓度监测宜优先采用光散射法。 

5.2.4 CH4 浓度监测宜优先采用非分散红外吸收法、可调谐激光吸收法。 

5.2.5 CO2 浓度监测宜优先采用非分散红外吸收法、可调谐激光吸收法。 

5.2.6 尾气流量监测宜优先采用皮托管、文丘里管或科里奥利等方法，也可采用碳平衡法。 

6 监测系统的安装要求 

6.1 位置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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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 尾气采样点应位于烟道排放控制设备下游，优先选择在垂直管段，避开烟道弯头和断面急剧变

化的部位。应设置在距弯头、阀门、变径管下游方向不小于 6 倍直径，和距上述部件上游方向不小于 3

倍直径处。测试现场空间有限，很难满足上述要求时，采样断面与弯头的距离应大于烟道直径的 1.5 倍。 

6.1.2 采样点应位于采集烟道截面中心处。 

6.1.3 采样管应与水平面保持一定夹角，避免尾气中的水蒸汽凝结在采样管中。 

6.1.4 从采样点到浓度监测设备之间的尾气管路应具有加热功能，最低加热温度 120℃，避免尾气从

采样点到监测设备之间的管路中产生凝水。 

6.1.5 CEMS 安装位置不应受环境光照、电磁辐射和船舶行驶过程中水滴溅射的影响。 

6.1.6 CEMS 安装位置应尽量避开尾气中凝结液滴的腐蚀与凝结阻塞。 

6.1.7 应合理布置采样孔，便于日常维护和比对监测。采样孔附近应预留参比方法的采样孔，参比方

法采样孔宜尽可能靠近 CEMS 采样断面。 

6.1.8 具有多个排放烟囱的船舶，每个排放烟囱应安装一套 CEMS。发动机尾气通过多个烟道或管道

后进入总排气管，可将 CEMS 安装在总排气管上，但应便于用参比方法校验 CEMS。 

6.1.9 采用船舶压缩空气系统作为 CEMS 系统吹扫用气，应安装过滤器和干燥器以去除船舶压缩空气

中的杂质和水汽。 

6.2 安装施工要求 

6.2.1 安装施工不应对船舶的正常运行产生不良影响，应符合GB 50093和GB 50168中安装施工要求。 

6.2.2 烟道安装监测设备处应做好密封。 

7 监测系统的调试要求 

7.1 技术性能指标调试要求 

7.1.1 CEMS 在现场安装运行后，应进行技术性能指标的调试检测。 

7.1.2 调试指标应包括： 

a）CEMS零点漂移、量程漂移； 

b）CEMS示值误差、置信区间、允许区间、系统响应时间、准确度； 

c）流速、压力、温度、湿度等CMS准确度； 

d）气态污染物交叉干扰测试。 

7.1.3 CO2 分析仪的技术性能指标调试方法应符合 T/CAEPI 48 的规定，其他技术性能指标的调试检测

方法应符合 HJ 75 的规定。 

7.1.4 CEMS 安装后应进行采样管路以及监测管路的密封性检查，保证采样管路以及监测管路没有发

生泄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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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 CEMS 安装后应进行零点和量程漂移检查，零点和量程发生漂移应对仪器的零点和量程重新标

定。 

7.2 系统性能检测要求 

7.2.1 气态污染物和 CO2 监测单元 

7.2.1.1 示值误差应满足下列要求： 

a）船舶为驶入内河的海船时，当系统检测SO2满量程值不小于100μmol/mol时，示值误差应不超过

±5%标准气体标称值，当SO2满量程值小于100μmol/mol时，示值误差应不超过±2.5%满量程；

船舶为内河船舶时，当系统检测SO2满量程值不小于0.1μmol/mol时，示值误差应不超过±10%标

准气体标称值，当SO2满量程值小于0.1μmol/mol时，示值误差应不超过±5%满量程； 

b）当系统检测NOX满量程值不小于200μmol/mol时，示值误差应不超过±5%标准气体标称值，当

NOX满量程值小于200μmol/mol时，示值误差应不超过±2.5%满量程； 

c）CO2示值误差应不超过±5%标准气体标称值。 

7.2.1.2 CEMS 的系统响应时间应不超过 60s。 

7.2.1.3 CEMS 的 24 h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应不超过±2.5%满量程。 

7.2.1.4 CEMS 测量结果平均值与参比方法测量尾气中 SO2、NO 排放浓度的平均值相对误差应不超过

20%；CO2 与参比方法测量结果相对准确度应不超过 15%。 

7.2.2 颗粒物监测单元 

7.2.2.1 颗粒物 CEMS 的 24h 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应不超过±2%满量程。 

7.2.2.2 颗粒物 CEMS 线性相关校准曲线应符合以下条件： 

a) 相关系数应不小于 0.85； 

b) 95%的置信水平区间应落在由距校准曲线适合的颗粒物排放浓度限值±10%的两条直线组成区

间内； 

c) 允许区间应具有 95 %的置信水平，即 75 %的测定值应落在由距校准曲线适合的颗粒物排放浓

度限值±25 %的两条直线组成的区间内。 

7.2.2.3 准确度 

CEMS测量结果平均值与参比方法测量尾气中颗粒物排放浓度的平均值的相对误差应不超过

±15 %。 

7.2.3 尾气参数监测单元 

7.2.3.1 温度 CMS 准确度与参比方法测量结果平均值的绝对误差应不超过±3℃。 

7.2.3.2 湿度 CMS 准确度与参比方法测量结果平均值的相对误差应不超过±25%。 

7.2.3.3 流速 CMS 准确度与参比方法测量结果平均值的相对误差应不超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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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监测系统的日常运行管理 

8.1 一般要求 

8.1.1 设备使用人员上岗前应进行岗前培训。 

8.1.2 设备使用人员应按照 CEMS 的使用说明书进行操作。 

8.1.3 船舶航行时应保持 CEMS 连续开机。 

8.1.4 应及时对日常校准、维护、校验等记录进行归档。 

8.2 日常巡检 

8.2.1 日常巡检时间间隔不超过 24h 。 

8.2.2 日常巡检记录应包括检查项目、检查日期、被检项目的运行状态等内容，每次巡检应记录并归

档。 

8.2.3 日常巡检中发现的故障或问题应及时处理并记录。 

8.3 日常维护保养 

8.3.1 应根据 CEMS 说明书的要求对 CEMS 进行日常维护保养，并对保养情况记录和归档。 

8.3.2 日常维护保养记录应包括保养内容、保养周期、耗材更换周期等。 

8.3.3 进行备件或材料更换时应对更换的备件或材料的品名、规格、数量等记录并归档。更换有证标

准物质或标准样品时，还应记录新标准物质或标准样品的来源、有效期和浓度等信息。 

8.3.4 日常维护保养中发现的故障或问题应及时处理并记录。 

8.4 校准要求 

8.4.1 具有自动校准功能的测试单元每 24h 应做一次零点和量程校准，没有自动校准功能的测试单元

每 7d 应做一次零点和量程校准，同时测试并记录零点漂移和量程漂移。 

8.4.2 关机后再次开机，应重新进行校准。 

8.5 维护和校验要求 

8.5.1 每 3 个月应进行一次尾气在线监测系统的性能检查、常规维护和全系统校准。 

8.5.2 有自动校准功能的测试单元每 6 个月应做一次校验，没有自动校准功能的测试单元每 3 个月应

做一次校验；校验用参比方法和 CEMS 同时段数据进行比对。 

9 监测系统的数据报送要求 

9.1 CEMS 数据上传频率 

CEMS各项大气污染物和CO2的有效数据应至少每300 秒上传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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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CEMS 数据有效性 

9.2.1 船舶发动机启动前，应提前启运 CEMS 系统，并进行校准。CEMS 首次启运时，应进行校验。

满足本文件 7.2 技术指标要求的，可视为启运期间自动监测数据有效。 

9.2.2 监测设备应数据防篡改和加密传输功能。 

9.3 CEMS 数据上传和报表格式 

9.3.1 CEMS 监测数据应每天上传至指定终端，数据格式应按照 HJ 212 的相关规定执行。 

9.3.2 CEMS 应具备自动生成数据报表和自动上传的功能。 

9.3.3 CEMS 应具备数据断点续传功能。 

9.3.4 CEMS 数据的小时平均值日报表格式参见附录 A。 

9.3.5 CEMS 数据的日平均值月报表格式参见附录 B。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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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尾气在线监测系统数据的小时平均值日报表 

表A.1 尾气在线监测系统数据的小时平均值日报表 

船舶名称及编号：                             CEMS型号、编号：                      

航行路线：                                   CEMS厂商：                      

燃烧油品：                                   监测日期：      年     月     日 

报表人员：                                    

时间 

颗粒物 SO2 NOX CO2 CH4 
尾气湿

度(%) 

尾气温

度 

(oC) 

尾气压

力(kPa) 

尾气流

速 

(m/s) 

烟道

直径 

(m) 

实测浓度 

(mg/m3) 

折算浓度
(mg/m3) 

实测浓度
(μmol/mol) 

折算浓度
(mg/m3) 

实测浓度
(μmol/mol) 

折算浓度
(mg/m3) 

实测浓度
(μmol/mol) 

折算浓度
(mg/m3) 

实测浓度
(μmol/mol) 

折算浓度
(mg/m3) 

00~01                

01~02                

02~03                

03~04                

04~05                

05~06                

06~07                

07~08                

08~09                

0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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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11~12                

12~13                

13~14                

14~15                

15~16                

16~17                

17~18                

18~19                

19~20                

20~21                

21~22                

22~23                

23~24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备  注                

注：实测浓度为尾气在实际温度压力湿度下的监测浓度，折算浓度为折算至标准状态下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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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B  

附 录 B 

（资料性） 

尾气在线监测系统数据的日平均值月报表 

表B.1 尾气在线监测系统数据的日平均值月报表 

船舶名称及编号：                                   CEMS型号、编号：               

航行路线：                                         CEMS厂商：                     

燃烧油品：                                         监测时间：      年     月 

报表人员：                                          

日期 

颗粒物 SO2 NOX CO2 CH4 
尾气湿

度(%) 

尾气温

度 

(oC) 

尾气压

力(kPa) 

尾气流

速 

(m/s) 

烟道

直径 

(m) 

实测浓度 

(mg/m3) 

折算浓度

(mg/m3) 

实测浓度

(μmol/mol) 

折算浓度

(mg/m3) 

实测浓度

(μmol/mol) 

折算浓度

(mg/m3) 

实测浓度

(μmol/mol) 

折算浓度

(mg/m3) 

实测浓度

(μmol/mol) 

折算浓度

(mg/m3) 

1                

2                

3                

4                

5                

6                

7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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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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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30                

31                

平均值                

最大值                

最小值                

备注                

注：实测浓度为尾气在实际温度压力湿度下的监测浓度，折算浓度为折算至标准状态下的浓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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